芦淞区总工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特别慰问消费券补助资金分配方案

3月16日，湖南省总工会印发了《关于广泛开展关心关爱抗击疫情一线广大职工工会会员活动，引导积极消费促进就业繁荣市场的通知》（湘工发【2020】9号），明确规定各基层工会可按照每人不超过300元的标准，向全体职工、工会会员发放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慰问消费券。湖南省总工会给我会下拨了47万元专项补助资金。分配方案如下：
1、 分配原则
根据我区抗疫工作实际情况，47万元专项补助资金分配原则如下：
1、坚持向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基层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倾斜分配原则；
2、坚持向社区（村）抗疫一线的工作人员倾斜分配原则；
3、坚持向抗疫期间坚守岗位的环卫工人倾斜分配原则；
4、坚持向隔离酒店、抗疫期间为保障居民生活物资的超市倾斜分配原则；
5、坚持向因疫情影响致困企业、经费困难的小微企业分配原则。
6、坚持向在疫情期间捐款捐物、复工复产好等作出贡献企业分配原则。
二、分配单位及标准
见《芦淞区总工会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费劵专项资金分配表》（见附件1）
3、 拔款方式：
1、基层医疗机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根据湖南省网上工会工作平台录入的会员信息人数，按300元每人的标准，下拨资金到区卫健局联合工会帐户，区卫健局联合工会根据区总工会提供的各个基层医疗机构录入的工会会员人数，按300元每人的标准进行资金分配，并拨到各个基层医疗机构工会账户。区卫健局联合工会不得截留挪用，或者用于发放卫健局机关工作人员消费券。
2、社区、村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根据各个街道、白关镇报上来的社区工作人数进行分配，下拨到各个街道、白关镇工会联合会账户，由各个街道、白关镇工会联合会购买300元以内的消费卷发放到位。各个街道、白关镇工会联合会不得截留挪用，或者用于发放街道、镇机关工作人员消费券。
3、环卫工人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下拨到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会，由该工会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到位。区环境卫生管理处工会不得截留挪用，或者用于发放本机关工作人员消费券。
4、奇迹农贸超市、大汉希尔顿酒店、株洲建雅摩托车公司、华锐精密公司、山河科技5家企业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下拨到各企业工会账户，由各企业工会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到位。
5、正蓉机械公司、株洲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株洲广诚服务有限公司3个公司已成立工会，但尚未建立工会账户，根据区总工会党组会议研究，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决定正蓉机械公司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下拨到董家塅街道办事处，株洲第一汽车运输公司、株洲广诚服务有限公司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下拨贺家土街道办事处，由两个办事处采取以上代下方式发放。
6、天域大酒店隔离点、小巨蛋酒店隔离点已建立工会，但未开设工会账户，根据区总工会党组会议研究，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决定天域大酒店隔离点、小巨蛋酒店隔离点的专项补助资金由区总工会下拨到庆云街道工会联合会账户，由该工会采取以上代下方式发放到位。
四、有关要求
1、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慰问消费券补助资金，必须用于购买不超过300元的消费券，并且不能重复发放。
2、所有获得区总工会下拨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特别慰问消费券补助资金的单位都必须在3月底前发放到位，并将发放人员名单纸质档一份，盖所在单位工会公章（见附件2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消费劵专项补助花名册），交区总工会办公室（2-14）收。
3、各级工会在发放消费券、采购慰问品，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消费过程中，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落实“不准将省总工会特别慰问专项补助金补助给党政机关工会组织；不准以慰问消费券的名目，变相用公款给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送礼；不准在确定代购供货商中违法违纪违规，优亲厚友、利益输送、索拿卡要；不准借机向职工会员推销过期、变质、劣质的商品或物资；不准挤占、挪用、留存特别慰问专项补助金；不准在春游中以绕道、超时、超标等方式变相公款旅游”等“六个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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